
除了看地見的保障，富邦能為您做更多！

商品核准名稱／富邦產物傷害保險(個人暨家庭型)、富邦產物傷害保險(個人暨家庭型)海外傷害增額保障附加條款、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、富邦產物家庭成
員意外責任保險、富邦產物傷害保險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附加條款、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住院生活補助保險、富邦產物傷害保險自動續約附加條款、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

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。

商品核准字號／92.11.20 台財保字第0920712112號函核准、104.06.26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.06.24金管保壽字第10402049830號函修正、104.03.24富保業字第1040000449號函
備查、100.06.28 富保業字第1000000923號函備查、103.03.03富保業字第1030000301號函備查、91.04.17 台財保字第0910750382號函核、104.03.24富保業字第1040000448號函備
查、92.12.29 台財保字第0920073327號函核准、99.02.10 (99)富保研發個字第021號函備查、96.02.07 (96)富保研發字第011號函備查、100.10.13富保業字第1000001557號函備查。

做好保障，才能暢快享受美好人生！
◎保費實惠的專屬保障，減輕學生族群壓力。 ◎提高交通意外增額，保障學生在外安全。

◎實支及日額同時給付，避免沉重經濟負擔。 ◎提供住院生活補助金，補償連續住院高額損失。

◎定額給付殘廢生活補助金，保障意外殘廢不憂心。 ◎提供全天候 24小時、國內外居家生活的責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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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資訊：對於您的個人資料，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，以維護您的隱私權，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，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.fubon.com查詢。
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(預定附加費用率)最高39.34%，最低39.05%；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服務據點
(免付費電話：0800-009888)或網站(網址：www.fubon.com)，以保障您的權益。 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37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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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

死殘

給付

傷害保險 遭受意外事故致使殘廢或死亡者，給付殘廢或死亡保險金。

交通意外增額保障

-陸海 -

1.搭乘或駕駛汽車期間之意外傷害事故 (不包含職業駕駛執行業務期間 )。

2.搭乘陸上或水上大眾運輸工具期間之意外傷害事故。

3.被車輛或大眾運輸工具碰撞所致之意外事故。

交通意外增額保障

-飛航 -
搭乘空中大眾運輸工具期間而遭遇意外傷害事故。

住院安心療養保險金
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入住病房，依約定金額按日給付療養金，強化醫療保

障，安心療養無負擔。

家庭成員意外責任保險

(含第三人身故 /住院慰問金 )
提供全家人於居家、日常生活中，全天候 24小時、國內外完整的責任保
障，例如：陽台花盆掉落砸傷路人、騎乘腳踏車撞傷行人等。

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
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，就其每一次意外事故實際醫療費用，給付「實支實

付傷害醫療保險金」，減輕意外帶來經濟壓力。

住院生活補助保險金
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，連續住院治療達 8天 ~14天者，可一次申請 2萬
元補助金；連續住院達 15天以上者，可一次申請 4萬元補助金。

殘廢生活補助保險金
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，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符合殘

廢程度第一級至第三級之一者，定額給付「殘廢生活補助金」。

貼心提供

自動續約
首年投保經同意後，將可適用本專案自動續約機制，簡化續

保流程，保障不中斷。

海外緊急

救援服務

國際 SOS全球緊急救援服務，提供海外醫療直接轉送最高
5,000美元費用補助。

項次 承保範圍
保險金額 (NT$)

計畫 A 計畫 B
1 傷害保險 -身故及殘廢 20萬 20萬
2 交通意外增額保障 - 陸海安全 80萬 80萬
3 交通意外增額保障 - 飛航安全 80萬 80萬
4 住院安心療養保險金 ( 最高 90 日 ) 500元 /日 500元 /日

5
家庭成員意外責任保險

第三人慰問金費用

2萬
4,000元

2萬
4,000元

6 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 ( 每次事故限額 ) 3萬 3萬

7 住院生活補助保險金
住院達 8日 ~14日 — 2萬
住院達 15 日 (含 )以上 — 4萬

8 殘廢生活補助保險金 ( 一 ~三級殘廢 ) — 10萬

傷害保險年繳保險費  995  1,365 

項    次 計畫 A 計畫 B

適用承保年齡
新保 滿 15 足歲 ~25歲
續保 25歲

繳費年期 一年期

繳別 年繳

備註：1. 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。其他未盡詳細事項，悉依保單條款辦理。    
2.所列保費係職業類別第 1類適用，如屬其他職業類別，請洽本公司服務人員辦理。

專 案 特 色

專 案 組 合

投 保 規 則


